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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

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〔2025〕 5 号

行政处

罚当事

人基本

情况

个人 姓名（名称） 昆玉市湘昆百货商行（个体工商户）

注册号 92659009MABKYNQK2G

单位 名称 /

注册号 /

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姓名

/

违法行为类型 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
品零售业务

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 105.9 元（壹佰零伍元玖角）。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4 月 23 日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十四师市监处罚〔2025〕5 号

当事人： 昆玉市湘昆百货商行（个体工商户）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9009MABKYNQK2G

经营场所：新疆昆玉市军垦街龙泰苑 2 号楼 1 层 102 号

经营者： 唐小艳

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接到昆玉市烟草专卖局的《案

件移送函》及案件相关材料 1 份，称昆玉市湘昆百货商行（个

体工商户）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，在其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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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。我局依法接收并进行调查处

理。

为进一步查明事实，我局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立案调查。

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

唐小艳进行询问调查，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。调查过程中，

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、复制、拍摄、制作了证据

材料，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。

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收到昆玉市烟草专卖局案件移送

函（昆烟移〔2025〕第 2 号），并随函附案件相关材料 17 份

31 页，移送函中称昆玉市湘昆百货商行（个体工商户）未取

得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。

经查，当事人的营业执照于2021年12月21日注册，组成

形式：个人经营；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；经营者：唐小燕；经

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日用百货销售；……许可项目:食品销售；

烟草制品零售；酒类经营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

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)。

经查，当事人无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。

昆玉市烟草专卖局向我局移送的相关证据材料中显示，

2025年3月21日，昆玉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当事人

门店进行检查，在当事人店内收银台下方一黑色塑料袋内，当

场查获9种15盒品牌卷烟，并制作现场笔录一份。昆玉市烟草

专卖局提供涉案物品核价表一份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84mm 玉溪（软）0.3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230元/条，货

值金额69元（0.3条*230元/条）。

2.84mm 芙蓉王（硬）0.3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250元/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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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值金额75元（0.3条*250元/条）。

3.84mm 黄鹤楼（软蓝）0.2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190元/条，

货值金额38元（0.2条*190元/条）。

4.84mm 云烟（紫）0.2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140元/条，货

值金额28元（0.2条*140元/条）。

5.84mm 中华（硬）0.1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450元/条，货

值金额45元（0.1条*450元/条）。

6.89mm 牡丹（蓝中支）0.1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300元/条，

货值金额30元（0.1条*300元/条）。

7.97mm 南京（十二钗烤烟）0.1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280

元/条，货值金额28元（0.1条*280元/条）。

8.84mm 利群（软蓝）0.1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200元/条，

货值金额20元（0.1条*200元/条）。

9.84mm 天子（金）0.1条，每条10盒；单价200元/条，货

值金额20元（0.1条*200元/条）。

当事人被查获部分卷烟放置于门店内收银台下方一黑色

塑料袋内，当事人陈述上述卷烟是唐小艳老公唐利平（身份证

号码：43262********0311）陆陆续续放在商店内（具体放进

时间不详），没有向消费者出售，未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。

因当事人无法提供未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相关证据材料，

我局对当事人的说法不予采信。

综上，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的上述卷烟

共计9种1.5条。违法经营额为353元（69元+75元+38元+28元+45

元+30元+28元+20元+20元）。经昆玉市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现

场初步勘验，上述卷烟包装特征符合真品卷烟包装特征。

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9种1.5条卷烟采购票据及销售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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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无收银系统，无法核实昆玉市烟草专卖局查获的上述卷烟的

进货情况及销售数量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，故违法经营总额为

353元。

本案对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

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《营

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

2.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提取的唐小艳身份

证照片一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信息；

3.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昆玉市烟草专卖局向我局移送 1

份《案件移送函》（昆烟移〔2025〕第 2 号）及移送随函案

件材料共 17 份 31 页，证明案件来源及有关情况；

4.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昆玉市烟草专卖局制作的移送财

物清单一份，证明涉案烟草数量及品种的事实；

5.2025 年 4 月 3 日，昆玉市烟草专卖局制作的涉案烟草

专卖品返还情况清单一份，证明返还涉案烟草数量及品种的

事实；

6.2025 年 3 月 26 日，昆玉市烟草专卖局制作涉案物品

核价表一份，证明涉案烟草的价格及涉案烟草违法经营额的

情况；

7.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

询问通知书（第十四师市监询通〔2025〕003 号）一份，证

明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询问通知书的事实；

8.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唐

小艳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当事人无烟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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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事实。

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，均由当事人经

营者唐小燕提供签字确认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、询问调查时均

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

申辩。2025 年 4 月 15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

《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第十四师市监

罚告〔2025〕7 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 申辩的

权利，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、 申辩申请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

零售业务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

三条“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销售、进出口依法实行专

卖管理，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。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三项“从

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批发、零售业务，以及经营烟草专卖

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，必须依照

《烟草专卖法》和本条例的规定，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。

烟草专卖许可证分为：……（三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”

的规定，构成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

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二

条“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，由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并处罚款。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五十七条“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

业务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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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，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

业务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%以上 50%以下

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经营烟

草制品零售业务，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%以上 50%以下的罚

款。

当事人经营者在明知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需要取得

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的情况下仍然经营烟草制品，存在

主观过错。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，主动承认错

误，态度良好。当事人无证经营涉案烟草制品的违法经营额

较少（353元）违法行为轻微，所购进烟草制品为真品，仅

在新疆昆玉市军垦街龙泰苑销售，社会危害性小。经查询《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》，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

相关信息，属于初次违法。

根据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基于行政

处罚公平公正、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综合裁量、

包容审慎的原则，参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4版）》——第二

章市场综合管理——第一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

施条例》——序号 1——违法行为：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

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——违法情节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：（1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个月以上不足 3个月的；……”

——裁量基准“（1）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；（2）

没收违法所得；（3）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9%以上 41%以下的

罚款。”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

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违法行为给予一般行政处罚，裁

量基准按违法经营总额30%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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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

法》第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

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

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

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经营烟草

制品零售业务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罚款105.9元（壹佰零伍元玖角）。

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凭 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

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

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 印 章 ）

2025 年 4 月 2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/ 。


